
梅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 
 

 

转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关于 

开展 2023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线上“逃生演练 

训练营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中央、省属驻梅有关单位： 

现将省应急管理厅《转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线上“逃生演练训练营”活动

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请结合《梅州市安委会办公室 梅州市

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梅州

行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梅市安办〔2023〕43号）要求，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转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

2023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线上“逃生演练训练营” 

活动的通知》 

 

 

梅州市应急管理局         

2023年 6月 1日     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抄送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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